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附設補習學校 112 學年度招生簡章 

一、 依據：桃園市政府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辦理。 

二、 目的：為推動本市市民終身學習，充實國民生活知能，提高教育程度，提供   

      逾齡失學國民及外籍配偶教育機會。 

三、 招生班級：初級部一年級 1班 

四、 入學資格： 

    （一）凡年滿 12足歲以上，未完成國民小學教育之民眾。 

    （二）外籍配偶已取得中華民國護照或本國政府核發之有效居留證明文件者。 

五、 報名：  

    （一）日期：即日起至 7月 31 日(一)止。 

    （二）地點：光明國小 補校中心。 

    （三）報名文件：(1)報名表(學校網站下載，或至警衛室索取) 

(2)戶口名簿(或戶口謄本)影本  

(3)身分證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貼於報名表) 

(4)二吋相片 2張 

(5)護照影本(僅外籍人士需要) 

備妥文件後登記順位 

    （四）順位說明： 

有鑑於部分學員僅因申辦身分證需要至本校就讀，在修滿身分證所需時

數後，便不再到校、失去聯繫等情況一再發生，故優先錄取有意完整就讀三

年並取得學位人士。且完整上滿一學期者才開立上課時數證明。 

    （五）承辦人：李麗梅小姐、郭美紅主任  電話：3127066 轉 101、100 

六、 開學日期： 

民國 112 年 8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6 時 10分。 

七、 上課時間： 

    （一）每星期一、三、四上課 3 天（上課時間：下午 6時 10分至 9 時）。 

    （二）每天上課 4節，每週共 12 節。 

八、 上課內容：國語、數學、生活常識、音樂與體育、閱讀指導 

九、 修業期限： 

    （一）初級部修業一學年，分上下二學期，相當於國小前三年。 

    （二）高級部修業二學年，相當於國小後三年。 

     三年畢業發給畢業證書；不合前項者，由學校發給修業證明書或上課時數證明。 

十、 補校學生需繳交上課用書籍費、簿本費及學生團體保險費，其收費標準皆依照教育

部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鈞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補校幹事：                  補校主任：                     校長： 



《附件一》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附設補習學校 112學年度入學報名表 初級部一年級 

年    月    日填表 

姓名(中文)  
學號 

(由校方填寫) 
 

如為外籍， 

請註明姓名原文 
 性別 □男   □ 女 

居留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 

 

 
原生國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緊急聯絡人  

家中電話  
與緊急聯絡人 

之關係 
 

行動電話  緊急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備註 
國語聽、說情形？ 
□聽得懂，也會說  □聽得懂，不會說  □聽不懂，也不會說 

身份證 (或居留證）正面 

 

 

 

 

 

 

 

 

 

 

身份證 (或居留證）反面 
 

 

1 吋照片 

 

浮貼 

1 吋照片 

（背面請書寫姓名）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並黏貼 2 張相片，第 2張背面請書寫姓名後浮貼， 

並附戶口名簿影本、護照影本(僅外籍人士需要)於後。 



《附件二》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光 明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補 習 學 校 切 結 書 

本人               因以下需求： 

1.取得國小學歷，修業三年 

2.申請身分證 72小時時數 

報名「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附設補習學校 112學年度一年級新

生」，修業期間願遵守校方規定，若無法如期到校上課，會主動向教師提出請

假或辦理休學。 

若超過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且未提出時，則同意校方依「桃園縣國民

小學附設補習學校成績考查辦法(原繼續適用)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不得異

議： 

桃園縣國民小學附設補習學校成績考查辦法第 22 條-國小補校學生，如缺課時數

超過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學期成績不予考查。 

此致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附設補習學校 

立   書   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